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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阶段社会性别观念水平和行为取向看传媒工作者社会性别培训的意义和重
要性

 关键词：性别观念 传媒工作者 意义重要性  

大众传媒对女性发展的影响逐渐增强，而传媒工作者的社会性别观念认知水平及其运用社会性别分析

方法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该媒体的社会性别导向，从而影响着公众的社会性别观

念。为了对传媒工作者的社会性别观念水平进行定位，在对传媒工作者的社会性别观念进行分析时，我们

使用了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有关数据报告作为我们的参考依据。 

为便于对女性社会地位进行纵向比较，考察女性自身的历史变化，本次调查指标沿用的第一期指标超过１

／３，同时，为了体现时代特点，进行男女两性横向比较，本期调查充分吸收、借鉴了联合国和国内外相

关研究成果，并与妇女发展纲要监测核心指标相对应，增加了将近２／３的新指标。最终确定的调查指标

体系由标志性指标、解释性指标、修正性指标构成，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一）经济；（二）政治；

（三）教育；（四）婚姻家庭；（五）健康；（六）生活方式；（七）法律；（八）社会性别观念。 

从本文出发，现仅对社会性别观念一项进行分析：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变革，“男女平等＂正在成为我国社会公众的主流意识。 

对女性的能力普遍认可。82.4%的女性表示“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80.0%的女性“不甘心自己一事

无成”。对于明显体现“男强女弱＂传统性别观念的“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说法，被访问者大多数

持鲜明的反对态度，不同意者占66.0%，其中女性为66.7%，高于男性1.5个百分点。 

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受到挑战。多数人不同意“女性应尽量避免在社会地位上超过她的丈夫＂的说法，

女性表示同意的只占18.5%，比男性低2.9个百分点，比1990年低３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女性表示同意的比

例更低，只有14.4％。对挑战男性传统家庭角色的“男人应该承担一半家务＂的提法，有82.9％的人表示

“同意＂和“非常同意”，女性赞同的达87.9％，高于男性10.7个百分点。 

女性的自立意识较强。在被访问者中，88%的女性认为，如果配偶的收入足够高，或者家里有大量钱

财，自己仍然会工作或劳动，持这一观点的城镇女性为84.9％，农村女性为89.1％。 

调查数据表明，中国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总体差距和分层差距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 

１、女性在业率降低，再就业困难 

在市场配置劳动资源，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在业率下降难以避免，但女性在业率下降幅度偏大则

需予以重视。本次调查对“在业＂定义为“调查前一周内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或劳动”。数据统计结果表

明，2000年末，在18至64岁的城乡女性在业比例为87.0%，比男性低6.6个百分点。与1990年相比，城镇男

女两性的在业率均有下降，男性从90.0%降至81.5%，女性则从76.3%降到63.7%，与男性相比，女性的下降

幅度更大。城镇女性18至49岁的青年女性在业率为72.0%，也比1990年降低了16.2个百分点。 

国企职工专项调查数据表明，国企下岗女工普遍感到再就业困难，她们中有49.7%的人认为自己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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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时受到年龄和性别歧视，比下岗男工高18.9个百分点。表明女性再就业难与市场忽视妇女利益有一定关

系。 

２、男女两性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10年间，在业女性的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与男性的收入差距却明显拉大。1999年城镇在

业女性包括各种收入在内的年均收入为7409.7元，是男性收入的70.1%，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

了7.4个百分点；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女性1999年的年均收入为2368.7元，仅是男性收入的５9.6%，差距比

1990年扩大了19.4个百分点。从收入分布看，城镇在业女性年收入低于5000元的占４7.4%，低收入的女性

比男性高19.3%百分点，而年收入高于1.5万元的女性为6.1%，中等以上收入的女性比男性低6.6个百分点。 

在城镇，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与在业状况和职业层次直接相关。女性较多地集中在收入偏低的职业，

在相同职业中女性的职务级别又比男性偏低。尽管数据显示，女性中各级负责人有所增加，各类专业技术

人员的比例还高于男性，但这两类职业中，女性收入占同类男性收入的比例仅为57.9%和68.3%，低于平均

水平。 

农业比较收益不高和农业劳动的女性化趋势，是农村妇女收入低于男性的主要原因。从事纯农业劳动

的农村妇女比例为82.1%，比男性高17.4个百分点。而兼营非农性生产经营活动的男性为35.3%，比女性高

近一倍。农村妇女从事非农性生产经营获得的报酬为总收入的13%，比男性低9.6个百分点。 

３、农村女性教育水平与男性差距较大 

尽管女性总体受教育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农村妇女的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与男性相比差距较大。

农村女性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的比例是42.3%，比男性低20.8个百分点；58.8%的女性只有小学以下文化程

度，比男性高21.9个百分点；女性文盲率为13.6％，比男性高9.6个百分点。 

４、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决策的程度仍然偏低 

调查数据显示，在全国1178个村委会样本中，女性担任村委会委员的已达到75.9%，但尚有24.1%的村

委会干部中没有女性。党支部中没有女委员的高达57.6%。个人调查数据显示，88.5%人都认为，“目前在

各级领导岗位上女性比例偏低”。 

对领导岗位上女性比例偏低的原因，有77.8%的人认为是“社会对女性有偏见”，59.1%的人认为是

“培养选拔不力”，认为“女性领导能力差”的仅有25.7%。这些认识在城乡及男女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

由此可见，社会偏见和培养选拔机制不健全，是导致女性参政比例偏低的主要原因。 

５、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妇女享有健康服务仍有差距 

10年来，尽管卫生保健和生育健康服务有了明显进步，但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问题还比较突出。35

岁以下的农村孕产妇仍有24.0%从未做过产前检查，比同一年龄段的城镇女性高18.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

这一比例为35.9%，比东部地区高21.0个百分点。从未做过妇科检查的农村妇女有49.4%。 

６、家务劳动依然主要由妇女承担 

与1990年相比，城乡男女两性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由女性为主承担家务

劳动的格局仍未改变。有85%以上的家庭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

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4.01小时，比男性多2.7小时，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仅比1990年缩短

了６分钟。城镇在业女性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平均为2.9小时，仍比男性多1.6小时。 

传统性别观念仍有较大影响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传统性别观念对社会成员的影响不可忽视。对“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

主”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有53.9%的男性和50.4%的女性表示赞同，男性的支持率比1990年还高了2.1个百



分点。值得警觉的是，对今年来社会上“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34.1%的人表示赞同。值得警觉的

是，女性支持该观点的比例高于男性7.1个百分点，达37.3%。 

以上的数据表明现代社会观念里虽然女性的地位在不断的提高，但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男性主导的思

想。传统观念回潮的原因众多，传媒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传媒管理者和把关人中男性占据绝对的优

势。与传媒女性相比，男性表现出更强的传统性别观念；在某些方面传媒男性甚至表现得比大众男性更为

保守。而据我们了解现在媒体当中经常出现的有碍女性发展的问题。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媒体当中经

常出现暗示或者体现“男主外、女主内”、“男强女弱”的社会角色定型。而事实上今天中国的女性不仅

承担着家庭的责任，而且在社会各个岗位当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仅仅把女性形象定位为“家庭主

妇”或者“贤内助”，这样就使人们忽略了女性自身的社会价值。另外一些广告常常把女性形象商品化，

采用一些低级趣味来招徕消费者。这样既是对妇女的不尊重，也是一种不健康不文明的商业行为。在电视

里许多节目，电视剧也在反映着女性受男性统管，为男性奉献自己出卖自己一切的角色。此外还有某些媒

体仍然在沿袭着“男尊女卑”的旧观念，这样的内容严重地制约了女性的发展，同时也是家庭暴力产生的

根源之一。为什么传媒工作者会有这样的思想和做法呢？我想这与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教育息息相

关。我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待传媒工作者的社会性别观念的形成原因。 

自古以来，我们中国就有着男尊女卑的思想。进入新社会后，男女的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传统

的观念已在许多人心里根深蒂固，在她们不断的教育下一代中传输下去。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教

育，这也是大多数传媒工作者的教育环境。在我印象中，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男性多为社会型、

事业型、管理型、悠闲型，而女性出现的场景主要在家庭。即使是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女政治家、女领

导人也被赋予家庭化角色特质。邓颖超是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女性，共出现两次，一次是为周

总理补衣服，一次是代表总理在雨中为警卫员送伞。在孩子们眼中，邓颖超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人形象是模

糊的，她已泛化为女性的代表，“邓妈妈”补衣服的行为泛化为“妈妈”式的女性行为，女性是男性的助

手，是照顾男性的温柔体贴的形象。 

我们现在也不难看到在幼儿读物中在表现男女孩所从事的活动上存在着典型的性别偏见：从事动手动

脑、智力水平要求比较高的、富于想象与刺激活动的主要是男性，从事安静、背诵、表演类活动的主要是

女性，插图中科学家，司机，警察都是男性居多，教师，服务员，工人都是女性居多。这种状况造成传统

的相信男孩子聪明，适合于学习数学、理工等方面的知识，以及男孩子调皮、因而对其犯错误比较宽容，

女孩要乖巧，学弹琴书画，男孩肯定会比女孩强的社会性别刻板认识。如此绝对的性别分工即使是在实际

生活中也早已被突破，更不用说教材和读物应该承载的展现现代性别平等的理念了。在如此环境下的启蒙

教育，自然而然就造成了男女的性别差异。我们的传媒工作者大都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在他们的思想里

已经潜移默化的种下了男人要比女人强的想法，当他们成为传媒工作者时又无形中把他们的想法向大众灌

输，如此的反复，我们的性别观念永远也得不到解决。 

其次可以从女性的角度思考。传统性别意识形态赋予男性赚钱养家、女性照顾家庭以最高的价值，由

此形成了一系列有关性别行为标准的刻板印象，例如，成功的女人家庭生活肯定不幸福，女人的幸福应建

立在家庭幸福的基础之上，母爱是天性，没有母爱的女人是坏女人……男性是进取的、智慧的、高效的，

而女性是温柔的、被动的、效率不高的；男人的成功在于事业，女性的成功在于家庭等等。这些男性应当

做什么和女性应当做什么的理念能够支配人们的思维，几乎达成了一种社会共识，甚至到最后，女性自己

会冒出这样的念头：这不是女人应该干的，我应该满足了。女性自身对自己的认识都只停留在贤妻良母的

层次上，一旦女人过于专注在事业上，家庭就肯定有危机，电视上也常在放这类影片。 

  现在的职业女性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受到上一代女性职业生涯的积极影响，但当她们面临比以往更多

的职业发展机会时，很多优秀女性的内心仍摆脱不了矛盾和困惑。 

  1965年以前出生的女性（这只是一个大体的划分），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时，不会认为自己没有当成好

女人，她们会相对满足于自己取得的职业成就。而此后出生的女性们，特别是有了一定成绩的女性常常会

面对角色冲突，甚至总是处于自责或选择之中。在现代社会中充斥着“寻找好母亲？”“寻找好女人？”

“寻找好妻子？”的声音，这一系列的“好”，与革命性话语下塑造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形象有着异

曲同工的作用。 

  我们看到，男性主流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不同期待在女性内心交织，这种社会期待带给女性的困惑无



形中成为女性晋升领导职位时一个跳不过去的玻璃顶。人们在谈到女性领导者的时候，经常会引起争议的

是她们的管理风格。比如说把雷厉风行，果敢魄力的女士称为“女强人”，把和风细雨式的领导者称为

“小女人”，而无论是“女强人”还是“小女人”，显然并非完全的褒义。人们总在认为那些漂亮的女强

人肯定是牺牲色相或是其他来换取显赫的地位。 

  女老板的管理风格很容易受到攻击，性别的差异，使同一种社会行为产生不同的社会反应。女老板的

“中性化＂虽然可能给周围的单位成员带来好处，但却可能引发社会层面的不满，因为它刺激了公众心目

中惯性化的的理想女性形象。如果女性与男性同样采取一种温和的领导方式，男老板的行为更有可能被积

极地解读，而女老板的温和则往往被认为是没有魄力的表现。 

  其实，女性管理风格上的特点，在某些方面要比男老板的优势更突出：工作准备充分，授权清晰，讲

求沟通和对话，较少与团队成员强势争夺利益。此外，由于女性领导者的成功可能要耐受较男性更多的挑

战与心理压力，她们更能理解被领导者的心理，更易形成和谐的团队精神。 

再次，可以从社会的眼光出发讨论一下。我是一名大学女辅导员，在我这一届留校的８人中，我是唯

一的女性，而且我的留校引起了一些不同的议论：女的留校肯定有后台，说不定是哪位看上了，女的能干

什么。这不能怪谁，要怪就怪我们社会形成的风气。在理论上谁都知道男女平等，可现实却有很大的差

距。在毕业生就业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单位标榜着只要男生，摆出一大堆女性的不好，要产假，

又不能干重活，不能出远差等等。社会的眼光给女性的生存带来了困难。在很多职业里，女性在担任着花

瓶的角色，许多工作要年轻女性，吃青春饭。在婚姻这个特殊的舞台上，女性一直处于占下风的角色，大

众都有这样的观念女人总是吃亏，因此许多女性都忍气吞声，为着家庭无声的付出着。在我和学生谈话当

中，学生对男女差异也认为：男人一定要比女人强。而我们也可以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女人能做的，男人

肯定能做得更好，如果一项工作男人没有女人做得好，别人会觉得这个男人丢脸。在一个家里，男人没有

女人强，感觉没面子。这些都是因为长期以来社会性别观念给男女造成的差异。 

传媒工作者担负着传递媒体观察者的思想、观点、信息的角色，他们在维护社会性别观念上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人们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去了解社会，了解生活，获取信息。大众传媒对女性发展的影响

逐渐增强，而传媒工作者的社会性别观念认知水平及其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从某

种程度上决定着该媒体的社会性别导向，从而影响着公众的社会性别观念。江苏省妇女研究所于2001年11

月运用问卷调查、座谈会、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在南京地区开展了传媒工作者社会性别观念调查。共

发放有效问卷212份，被调查者中男性占49.5%，女性占50.5%，召开了３个传媒一线工作人员和中层“把关

人”为主参加的座谈会，对省广电局等部门的领导进行了深入访谈。为了对传媒工作者的社会性别观念水

平进行定位，在对传媒工作者的社会性别观念进行分析时，我们使用了江苏第二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有

关数据作为参考数据。借以说明对传媒工作者进行性别意识培训的意义和重要性。 

一、大众传媒工作者的社会性别观念认知水平。 

  社会性别观念就是指在承认两性生理差异的基础上，对男女两性具有同样的人格、同样的尊严、均等

的权力和发展机会的认识。本次调查表明，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较，江苏传媒工作者社会性别观念的整体

认知水平较高，但不同媒体的工作者及不同性别的媒体工作者间存在着差异性，电台、报纸工作者的社会

性别认知水平较高，电视台工作者相对较弱；女性表现出更强的社会性别的觉醒意识。 

  １、对社会性别意识基本概念知晓率较高，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形成过程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充分肯定

女性对社会和家庭的贡献。 

  社会性别是社会性别分析理论的基本概念，它是随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而正式传入中

国大陆的，在妇女研究和妇女工作者多年的努力之下，这一概念正在逐渐普及。调查问卷显示，在被调查

的传媒工作者中，91.4%的人听说过“社会性别”的概念。三大媒体工作者对这一概念内涵的了解程度略有

差异，在自认为全面了解其内涵的人中，广播工作者占31.4%，报刊工作者占28.2%，电视工作者占12.0%。 

  在座谈中，被调查者对“社会性别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这一社会性别观念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

论，大多数人认为坚强、勇敢、好斗等典型的男性特征以及温柔、善良、多愁善感等女性典型特征，是在

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教育而被赋予的，不是天生的或遗传来的。对于明显体现“男强女弱＂传统性别观



念的判断“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被调查者中73.1%的人持否定态度，女性持否定态度的为85.8%，比

男性高出26个百分点；比第二期江苏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对照组中女性对这个问题所持否定态度的高出

26.2个百分点。说明传媒女性表现出更强的性别自觉性。 

  对女性社会价值和家庭贡献的积极评价是社会性别观念的重要方面。问卷显示，被调查者对女性传媒

工作者对传媒业的贡献份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56.2%的男性和70%的女性认为女性对传媒的贡献份额与男

性相同或略大于男性。在电台工作者座谈会上，大家认为在电台里，工作在一线的女性比男性还多，他们

制作出的节目质量也普遍较好，女记者在全国各种节目评奖中多次获奖。大家还对女性在家庭中承担较多

家务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２ 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观念正在改变，女性表现出更强的觉醒意识。 

  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反醒是社会性别观念的基础理论。“男高女低”、“男外女内”是传统性别角色分

工的核心内容，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松动过程就是两性平等的社会观念形成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早在

解放初就提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当前，在实现从口号到自觉意识的转变中又迈出了一

大步。被调查者中74.1%的人反对“男高女低”的观念，他们不同意“女性应当避免在社会地位上超过她的

丈夫”，持这一观点的女性高出男性10.6个百分点。 

  对“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观点持否定态度的女性占73.2%，男性占46.6%，男性与对照

组人群比例较接近，而女性则比对照组人群高出28.2个百分点。 

  84.9%的女性和62.1%的男性同意“男人应承担一半的家务”，女性表现出希望男性共同分担家务的迫

切感，而男性则表现出较强的犹豫感；同意“承担一半家务”的传媒男性比对照组的男性低14.6个百分

点。可见，男性传媒工作者性别平等的知行分离现象较为严重。 

  ３、对传媒中存在性别歧视的现象有着基本的认识，不同媒体从业者的认识水平不同。 

  被调查者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知晓率较高，有84.6%的人知道“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两性差异不

明显。对媒体中是否存在性别歧视的现象，64.7%的被调查者持肯定态度，22.9%的人认为没有，12.4%的人

从没注意过；不同媒体从业者的观点不同，电视从业者对媒体中性别歧视现象视而不见的比例最高，35.3%

的电视工作者认为媒体报道中没有性别歧视现象，比报刊从业者高出17.6个百分点，比广播从业者高出

12.5个百分点。这一点印证了座谈中人们认为的，在各种媒体中以电视中性别歧视的表现最多的观点。 

  二、大众传媒工作者社会性别观念的行为取向分析 

  大众传媒工作者的社会性别观念的行为取向是在一定的社会性别观念认知的基础上，传媒工作者运用

社会性别分析的视角分析和反映两性社会性别关系的行为表现，即在传媒工作中体现出的社会性别观念。

通过对本次调查材料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在被调查的传媒工作者中表现出三种不同的社会性别观念的行

为取向：强社会性别观念的行为取向、弱社会性别观念的行为取向、无社会性别观念的行为取向。 

  １、强社会性别观念的行为取向表现。 

  强社会性别观念的行为取向，表现为传媒从业者能以社会性别观念分析社会现象，并努力在制媒行为

中反映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的一种工作取向。有强社会性别观念的行为取向的传媒工作者代表，主要是部

分媒体女性专栏的工作者、与妇联联系密切的“条线记者”及在传媒兼职的妇女问题专家。他们或较早接

触社会性别观念，或曾经参加过相关的性别培训。他们肯定女性对社会的贡献，对社会现象中反映出来的

两性不平等现象反应敏感，并努力在自己的节目和栏目中体现出性别平等。有位曾经做过电台女性栏目编

辑的女士说：自己在采访女性时，尽量多地报导她们对社会的贡献，让人们看到女性能与男性做得一样

好。她们在栏目中尽量寻找有利于男女平等的话题，试图通过讨论、讲座来改变人们对两性关系、社会责

任和家庭责任的刻板印象，提倡两性共担社会和家庭责任，给女性更多的呵护。对于媒体商业化过程中如

何表现男女平等的话题，有些被调查者认为媒体发展要遵循它自身的规律，商业化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但

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媒体第一位的是对社会的责任，要体现出社会公正的原则。还有被调查者强调指出，现

在的媒体应当很好地反思，在获取商业利益和表现社会公正方面应当能做得更好些。 



  ２、弱社会性别观念的行为取向表现。 

  弱社会性别观念的行为取向，表现为传媒从业者有一定的社会性别观念认知水平，但还不能熟练运用

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社会现象，或受诸多因素影响而无法表现平等的两性关系的一种工作取向。在被调查

者中大多数传媒从业者处于这种社会性别观念的行为取向状态。在电台座谈会上，有位资深记者说：虽然

也曾听说过社会性别观念的概念，但他们在采访编辑工作中，一方面从不对性别进行选择，另一方面也未

想过对男女两性的报道是否均衡的问题，而只是按照新闻标准来选择采访对象和表现形式，在对女性进行

采访时也从没有意识到从什么角度报道会对男女平等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 

  从制作节目或编辑稿件时，媒体工作者主要遵循的原则中可以看出“男女平等“原则被放在不显著的

位置。在“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政治前提之下，“有利于男女平等”的原则被排在“满足

受众需求”、“服从上级任务“、“收视率第一”的原则之后，位列第五。不同媒体对此观点不同，电视

工作者甚至将“男女平等＂的原则列在“个人兴趣”原则之后，位于各种原则之末尾。从对女性话题的关

注可以看出媒体工作者关注女性题材的动机。女性传媒工作者关注女性题材第一位的因素是“因为自己性

别的原因，更关心女性命运”（74.8%），而男性传媒工作者的动机则是因为“女性主题是软性题材，会有

卖点”（30.5%）。 

  对媒体中无意识或习惯性地以两性关系为话题，贬低妇女的调情、搞笑节目，较多被调查者采取回避

的态度，59.9%的人认为这种节目“层次不高，不感兴趣”，19.8%的人认为是“无伤大雅，只是为了娱

乐，调节气氛”，只有10.4%的人奋起反对，认为“要努力净化语言环境”。 

  ３、无社会性别观念的行为取向表现。 

  无社会性别观念的行为取向，表现为缺乏社会性别观念认知，并在言行中努力维护着男性中心的社会

文化观念。持这种社会性别观念取向的人，在传媒中仅占少数，他们以较为隐蔽的方式复制着男权中心的

观点，带有一定的隐蔽性和貌似合理性。在报刊座谈会上有人支持“男性的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观点，

论据是家务活虽然主要由女性来干，但名厨、名裁缝大都是男性。座谈会上还讨论了将女性视作花瓶的

“香车美女”现象，部分参会者认为香车与美女是和谐美的统一体，如果在香车前站一个硬汉子反而显得

不自然，大家都不爱看。一些人认为在自己工作的周围，甚至整个城市都不存在两性不平等现象，这种分

工如现行的工农商学兵的职业分工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违背男女平等的基本要求。实行妇女阶段

性就业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是对女同志的保护。显然，这些行为取向均有害于建立社会性别平等的社会。 

  在调查中，我们深刻感受到传媒从业者社会性别认知水平与其社会性别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

个社会性别认知水平较低的媒体从业者，其基本处于无社会性别观念行为的状态，其编辑工作也是无性别

意识的；一个没有性别平等观念的人无论其如何掩饰其“男尊女卑＂的取向，这种意识都会在不知不觉中

流露出来；而一个有性别意识的人，其编辑行为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性别意识的编辑行为，而另一

种情况是其制媒行为中仍无性别平等观念的体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新的媒体格局形成的过程

中，商业化运作影响较大，传统性别文化仍然有着较为深厚的基础，使媒体被动地跟着走；在媒体监管中

缺乏性别平等的制约机制，使一些媒体工作者降低了对男女平等方面的要求；传媒工作者缺乏性别意识的

系统培训，运用性别武器消除男权中心文化的能力较弱；以及女性报导题材的“季节性”较强，亲和力不

足等因素。 

四、妇联组织在促进媒体进一步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工作中的着力点 

着力点一：完善教育体系，对教材中的男女性别差异加以改善。 

着力点之二：要以妇女发展规划为依据，影响传媒管理和决策部门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传媒政策

和管理领域。强化对广播电视节目特别是新闻节目和热线直播节目、广告和影视剧播出等的管理，以及广

播电视播出机构管理中增加性别平等的导向机制，将软性指标硬性化。 

   着力点之三：要建立与媒体机构的联系制度，促进媒体与妇联工作的良性互动。加强与媒体机构有关

领导的交流沟通，争取传媒“把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传媒女性工作者为主要依靠力量，同时团结更多

的男性共同在传媒中推进性别平等。通过各级妇联组织的信息网络定期收集具有亲和力的妇女宣传的典型

材料、妇女事件、妇女发展状况的报道线索和材料，定期向传媒提供促进妇女发展的素材，以均衡两性发



展的报导。 

着力点之四：联合社会力量，建立传媒观察评议网，形成多元化传媒监测机制。非政府组织是传媒监

督的一支重要力量，集合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大专院校师生及妇女工作者的力量，建立对媒体的监

测网络。通过分类科学设置传媒监测的指标体系来准确反映传媒对性别平等的表现，比如可以通过设置

“性别平等正面报导率＂，“性别平等负面报导率＂等基本指标来监测主要媒体，及时反映表现性别平等

较好的和不良的媒体，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反馈给传媒决策者和媒体工作者，为制定传媒监控政策提供科学

的调查依据。 

  着力点之五：加强对传媒工作者的性别意识培训，提高表现平等性别关系的能力。目前，缺乏用社会

性别观念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是大众传媒工作者表现性别平等的瓶颈。首先要着眼于女性传媒工作者的作

用，充分调动她们的积极性。其次，要加强对传媒男性工作者进行性别平等观念的教育，目前在传媒的决

策领域，男性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根据本次调查显示，在某些方面，男性传媒工作者的性别平等观念

的水平甚至低于普通男性的均值。第三，要培养传播性别意识的骨干，即在各主流媒体中设立媒介联系人

作为骨干，并开展媒介妇女骨干的性别意识培训，提高其性别敏感性，提高其表现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的

能力。最后，要争取将性别意识培训列入传媒工作者政策业务培训的系列内容之中。 

我们希望通过能有更多的传媒工作者先是改变自己的观念，然后尽力去改变这种令人不满意的现状，

传媒工作者性别观念水平和行为取向对整个社会的性别观念水平，大众的社会性别观念水平有着深厚的影

响，因此对传媒工作者的性别观念培训应是首当其冲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来了解、理解社会

性别、更多地关注女性的发展。希望男女平等不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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